关于组织开展2006年度“群众评议机关”活动的通知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南京中医药大学“群众评议机关”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南中医大委组 [2003] 53号）和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机关作风建设评议方案》（南中医大委组 [2004] 46号）要求，定于2007年1月17日组织开展我校2006年度“群众评议机关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校机关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医护员工服务的思想，把机关建设成为“勤政、廉洁、规范、高效”、师生医护员工满意的服务型机关，充分发挥机关在弘扬“三创”精神、构建和谐校园、创建研究教学型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中的重要作用。评议活动坚持群众评判，科学合理和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二、被评议部门、单位

被评议部门、单位为我校机关处级部门，部分为学校直属单位，共23个。具体部门、单位如下：

党办（统战部、发展与政策研究室）、组织部（机关党委、党校）、纪检监察处、宣传部、工会、团委、学工处、保卫处、校办（档案馆、网络中心）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高评中心、科技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（招投标办公室）、后勤资产处、基建处、产业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离退休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图书馆、后勤服务总公司。

三、参加评议人员

1、全体校领导、各学院中层领导干部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；

2、各学院行政秘书、教学秘书、党务秘书、组织员、教研室主任、党支部书记、学生辅导员； 

3、各级学生骨干代表。

四、评议内容

评议内容主要围绕四个方面：①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；②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深化改革、转变职能、履行职责，加强机关效能建设；③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，努力为发展、为基层和师生医护员工服务；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强化监督、健全制度、狠抓落实，树立机关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。

评议人根据上述内容，结合被评议部门、单位的职责，对被评议部门、单位进行综合评议。

五、评议程序和方式

1、评议工作在学校机关作风建设评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。

2、分别由23个部门、单位对2006年度本部门、本单位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主要内容包括：①加强机关作风建设采取的措施；②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效③机关作风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工作打算。各部门、单位请于1月12日前以电子版形式将工作总结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电子信箱：zzb@njutcm.edu.cn），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，1月15日起统一在校园网“校务公开”栏进行公示。

3、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议表的发放和回收。评议表发放时间：1月16日，回收时间：1月19日。

4、评议采取无记名方式，填写评议表。

六、评议得分计算

经学校机关作风建设评议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对参加评议人员分为3类，权重系数（按百分比计算）设定为：第一类：全体校领导、各学院中层领导干部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，权重占45％；第二类：各学院行政秘书、教学秘书、党务秘书、组织员、教研室主任、党支部书记、学生辅导员，权重占35％；第三类：各级学生骨干代表，权重占20％。

计分办法：被评议部门（单位）最后得分＝该部门（单位）3类评议人初始得分经分别加权（即分别乘以各类评议人的计分系数）后相加得出总分。

通过计算机对评议数据进行汇总、统计分析。

七、评议结果

1、根据3类评议人对我校机关作风建设的总体评价，按实际得票计算出对我校机关作风建设的满意率、基本满意率、不满意率。

2、根据被评议部门、单位的最后得分进行排序。

3、将评议结果向校党委汇报，根据党委意见将评议情况和具体意见分送被评议部门、单位，并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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